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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中卫市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领导小组

一、组织架构

组 长：马洪海 市委副书记、市长

副组长：赵会勇 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

康俊杰 副市长

杨照明 副市长

陈贵贞 副市长

徐 娟 副市长

成 员：丁志军 沙坡头区委副书记、区长

强 斌 中卫工业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

李雪峰 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

金钟河 市新闻传媒中心主任

姜鹏飞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

孙自文 市教育局局长

陈正刚 市科学技术局局长

宋大千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

李 斌 市司法局局长

张志刚 市财政局局长

刘天平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

冯 磊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

李长海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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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 颢 市水务局局长

杨正权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

妥大君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

周 红 市统计局局长

雍跃斌 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任

曹雪峰 国家税务总局中卫市税务局局长

景兆瑞 宁夏水投中卫水务有限公司董事长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市住房城乡建

设局局长李长海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成员如发生变动，由相应职务继任者自然接替，不再另

行发文通知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领导小组职责。统筹推进全市节水型城市创建工

作；议定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中的重大事项，安排部署

各项创建任务，审定成员单位节水型城市创建年度工作计划；

组织开展全市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的考核、检查、评比工作；

对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项目和建设任务进行验收。

（二）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。负责做好领导小组日常事

务，组织召开领导小组工作会议；编制节水型城市创建实施

方案，编制全市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年度工作计划、工作总

结；督促成员单位完成节水型城市创建各项工作任务；指导

节水型载体创建；组织讨论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过程中的突

出问题，提出解决方案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三）成员单位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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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坡头区人民政府：负责老旧小区改造供水管网及供水

设施的节水改造；负责市政基础设施、公用设施管理中节水

技术应用；负责居民小区节水及居民用水节水宣传工作；负

责监督物业服务公司开展节水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

他工作。

宁夏中卫工业园区管委会：负责工业园区企业节水具体

工作；配合市水务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完成节水型企业申报

审核工作；工业用水重复率（不含电厂）≥83%，工业取水定

额达到国家定额系列标准（GB/T18916）；完成领导小组交

办的其他任务。

市委社会工作部：配合市水务局做好节水型居民小区

（社区）创建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新闻传媒中心：负责加强保护水资源、节约用水的公

益性宣传，并对浪费用水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；落实国家节

水型城市创建宣传方案职责，通过主流媒体开展节水型城市

创建的宣传报道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市发展改革委：将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列入全市社

会发展中长期规划；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和节水型城市建设

实施方案，建立有利于节约用水的水价形成机制，制定水价、

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、调整方案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

工作。

市教育局：制定学校节约用水宣传实施方案，组织全市

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节约用水宣传；配合做好节水型中小

学达标建设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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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科学技术局：为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提供科技支撑；

组织开展节水技术研究，引进适宜我市的节水新技术、新工

艺、新方法；积极推广城市节水开发利用新技术、新产品及

自动监测控制技术；抓好节水技术成果转化和产品推广；完

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促进工业发展与水资源条件相协

调、推动工业企业进入园区，统筹推进园区供排水、污水处

理及水梯级循环利用设施布局建设，实施分质用水、一水多

用、梯级利用、废水全收集和全处理，加强废污水资源化利

用。大力推进工业节水改造，工业企业应加强内部用水管理，

优先使用国家鼓励的节水工艺、技术和装备。严格落实自治

区、中卫市关于开发区、园区建设管理要求，实现以水定产

业布局、产业规模。与市水务局配合做好节水型企业、节水

型工业园区创建工作；配合市水务局监督工业用水定额的执

行；抓好工业节水宣传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司法局：审查成员单位制定的涉水重大行政决策、行

政规范性文件，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财政局：负责落实节水型城市创建资金，并加强监管；

参与制定市节约用水激励制度，筹集节水奖励资金；参与水

资源费征收和管理相关政策的制定；建立节水专项财政投入

制度，保证城市节水资金投入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

作。

市自然资源局：负责全市节水相关项目的土地申报审批

工作；推广耐旱树种和林业节水灌溉技术；加强人工湿地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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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；充分利用非常规水开展生态建设，不使用或少使用优质

地下水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生态环境局：编制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，并督促落实

相关工作措施；逐步完善排污口主要水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

设备，加强对重点排污企业水污染物达标排放监管；加强城

市集中饮用水源的监督管理；抓好水环境保护宣传；完成领

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：积极与住建部、自治区住建厅联系

对接创建工作；负责对城市新建建筑配套节水设施以及城市

节水项目进行规划审批工作；负责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应用

纳入新、改、扩建项目在“一书两证”审核；编制城市节约用

水发展规划；负责海绵城市建设、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

达标、城市供水、排水防涝、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工作；

负责城市节水培训管理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水务局：负责制定水资源配置方案，实行水资源统一

调度，实行计划用水和定额用水管理；制定水资源开发、利

用、保护方案，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；负责节水设施

“三同时”管理工作；组织划定水功能区和地下水禁采区、限

采区；负责全市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及城乡饮水安全，加强

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取水管理；组织实施取水许可和建

设项目水资源论证；负责自备水、自备井管理；负责制定节

约用水计划、用水定额并监督执行；起草节约用水相关规范

性文件，完善节约用水制度体系；建立节水指标统计制度；

负责节水型小区、节水型单位创建工作；建立重点用水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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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录，加强监控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卫生健康委：制定医院、实验室、血站等医疗机构的

节约用水宣传实施方案，组织全市医院广泛开展节约用水宣

传；配合实施节水型医院创建工作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

他工作。

市统计局：负责城市节水统计调查制度审批管理，做好

节水型城市相关考核指标统计资料的提供，及时发布国民经

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，并将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作开展

情况纳入公报内容；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市场监管局：负责节水型产品的主体准入及审核工作；

负责节水型产品销售、质检；负责节水型器具普及工作；负

责监督检查水价、水资源费、污水处理费政策的执行；完成

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：负责配合市水务局做好全市节水

型单位创建工作；负责节水型公共机构创建工作；完成领导

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国家税务总局中卫市税务局：深化水资源税改革，落实

自治区节约用水相关政策，做好水资源税征收管理工作；完

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宁夏水投中卫水务有限公司：负责本企业取水的饮用水

源地的安全及日常管护工作；负责所属供水厂、污水处理厂、

中水厂及相关设施的建设运营，负责供水设施、设备、管网

的节水改造、提高污水处理率、降低管网漏损率、提高再生

水利用率；负责用水收费工作；负责城市节水统计工作；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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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其他部门要积极配合各成员单位，各司其职，各尽其职，

密切配合，扎实推进创建工作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压紧压实责任。各成员单位要树立大局意识，在

市创建节水型城市领导小组的统一调度和安排下，按照分工

和工作计划，完善创建实施方案，细化目标任务，密切配合，

压实责任，稳步推进创建工作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充分利用电视、报纸等传统媒体

和网络、公众号等各类新兴媒体，开展主题鲜明、丰富多彩

的线上线下宣传活动，提高全社会对创建国家节水型城市工

作的认识，动员广大市民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创建活动，营

造全社会广泛关心支持创建工作的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加强督导检查。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定期对创建情

况进行督导检查，定期召开创建工作推进会，及时跟踪问效。

各成员单位于每月 28日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创建工作

开展情况，对工作不力进展缓慢的单位，在全市范围内通报

批评，并将通报抄送国家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领导小组。


